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厦府办〔２０２０〕１０４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进一步加强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:

«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方案»已经市政

府研究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组织实施.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

　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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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山”理念,充分发挥国有林场在林业生态建设中的骨干和示范带动

作用,进一步加强国有林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,解决人员老

化,“人难进、留不住”等问题,促进国有林场持续健康发展,根据

«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

的意见»(闽政办〔２０２０〕３３号)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工作方

案.

一、改进引才用才机制.适当降低人员招聘准入门槛,中专以

上林业院校毕业生可以报考国有林场管理和专技岗位.对年龄在

３５岁以下、具有林学类相关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学位人员,

可以直接考核聘用.参照支持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发展相关政

策,引进国有林场发展急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.新录用人员最低

服务年限５年.加强国有林场领导班子建设,打通林场干部轮岗

交流渠道,解决林场干部发展“天花板”问题.

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、市人社局、市编办、市市政园林局

二、完善人才培育机制.加大林场职工培训力度,提高人员综

合素质和业务能力.参照«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乡镇林业工作站建设的意见»(闽政办〔２０１６〕１５０号),从高职院

校在校生中遴选有志向到国有林场工作的毕业生,补充国有林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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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人员.加强国有林场职工培训,鼓励国有林场与职业院

校合作办学,采取高职教育“二元制”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,实现

“场校联合育人”,提升国有林场专业技术人员技能水平和学历层

级.

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、市人社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市政园林局

三、放宽职称评聘条件.优化国有林场高、中级岗位结构比

例,参照基层林业站职称评聘政策,国有林场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

级职称评审,论文发表不作硬性要求,侧重对其工作业绩和基层实

践经历的考核.在国有林场工作累计满２５年的专业技术人员,已

取得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,可不受岗位职数限制定向

聘用;在国有林场工作累计满２５年的工勤人员,已取得高级工、

技师资格的,其技能等级的聘用可不受岗位职数限制定向聘用,以

鼓励专业技术人员、工勤技能人员扎根国有林场.

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、市人社局、市市政园林局

四、加强绩效考核管理.综合考虑省属国有林场公益目标任

务完成情况、人员结构、事业发展、经费来源等因素,结合实际,适

当核增国有林场绩效工资总量.建立健全内部绩效考核制度,把

考核与分配更好地结合起来,充分发挥绩效工资分配的激励导向

作用,根据考核结果,多劳多得、优绩优酬,并向从事造林绿化、防

火值班、野外巡护、野外调查等工作的生产一线人员倾斜,进一步

调动职工的积极性.支持国有林场参与精神文明、平安综治等创

建活动并享受相应的政策性奖金,提高国有林场职工生活待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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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政园林局

五、提升生产生活条件.要认真落实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

革委、财政部、国家林草局«关于促进国有林场林区道路持续健康

发展的实施意见»(交规划发〔２０１８〕２４号)精神,加快完善提升已

纳入地方农村公路网规划的国有林场道路,并根据需求完善通村

公交线路,方便群众出行.结合森林防火三年行动计划,规划建设

通信基站,加强移动通信网络覆盖.电力部门要统筹研究国有林

场电网升级改造并纳入统一管理.引入市政管网或采用农村集中

式饮用水模式提升林场职工生活饮用水问题.

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、发改委、市交通局、国网厦门供电公

司、市通信管理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市水利局

六、强化政策保障力度.要加强党对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领

导,切实履行管理职责,对标对表国有林场改革国家验收反馈意

见,创新体制机制,加快补齐短板,将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纳入

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,落实有关政策措施.加大财政支持

力度,取之于林、用之于林,保障改革资金和事业经费落实到位,促

进国有林场健康持续发展.林业主管部门要做好统筹协调和服务

指导工作,编办、发改、财政、教育、人社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,合

力推进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.要建立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情

况督查和通报机制,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.

责任单位:各区人民政府、市编办、发改委、市教育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社局、市交通局、国网厦门供电公司、市通信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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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印发　


